2010年建筑劳务企业准入复核需提供的材料和要求
1、提供2009年发放的准入证原件；

2、提供劳务企业班（组）长以上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并盖当事人手印和劳务公司公章（一式三份）。
3、如有内容变更的，除需提供年度复核的材料外，同时按变更的要求条件，提交相应变更的资料。
4、提供外来企业和劳务负责人的联系电话，必须提供南宁的一个固定办公号码与一个或一个以上联系人的手机号码。
5、外地企业入邕办理准入时，登记的名称必须与营业执照的名称相符，分公司办理准入时需提供总公司的相应授权书。
6、通过准入登记的班组长才能在备案登记中被任命为项目劳务负责人。

7、建筑劳务人员持证上岗人数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方可办理准入登记。备案的人员和人数作为建筑劳务企业派工及劳务检查依据。

8、以上材料，统一与重新下载填写的《南宁市建筑劳务分包企业市场准入登记书》装订报审。
